
原始的建筑原貌

江西金溪县人民法院综

合审判庭庭长邹峰说： “经

过我们委托专业机构评估，

整个门楼的修复费用是 10

万余元， 所造成的人文生态

环境、 功能损失是 30 万余

元， 他破坏的是文物整体的

价值。 门楼牌匾被盗以及损

坏是严重损毁了被盗门楼的

生态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而且

这种损害是不可逆的， 严重

影响了当地群众的人文情怀

和历史情感， 他们必须要承

担门楼修复的所有费用。”

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连

带赔偿“甲第里”“三公旧第”

门楼修复费用 103539.61 元

以及功能性损失 300000 元。

判决生效后， 金溪县法院进

行了案件执行立案， 并积极

探索创新古村落修复执行机

制， 以公益信托合同方式委

托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

金会管理和监督使用案涉人

文遗迹修复资金， 同时邀请

当地住建局、 检察院作为公

益信托合同监察人。

为了达到“修旧如旧” 的效果， 工程经历

了两次拆掉重做。 该案是传统村落标识性建筑

损毁引发的人文遗迹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副庭长张宁介绍， 案件的依法审理， 既是对两

被告所做行为的否定评价， 也是对广大公众人

文生态资源权益遭受损害的填补， 更在于警

示、 教育、 唤起全社会成员人文生态资源保护

意识， 增强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和古建筑等不可

再生文化遗产的自觉性。

张宁说： “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要来总结

的话， 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形成的是一种怎

样的模式， 什么机制，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归

纳， 积极探索创新执行方式， 构建了党委领

导、 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 社会组织、 司法机

关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生态环境修复机制，

促进了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有

效衔接， 既保护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 又切实

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为今后的人文遗

迹修复工作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实践样

板。”

江西省高院表示， 下一步江西省法院系统

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涉生态修复的环境资源

案件， 生态修复资金交由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环

保组织管理和监督， 以解决生态修复资金长期

以来不敢用、 不会用、 不愿用的难题。

“通过委托第三方公益组织加强对生态修

复资金的监管， 争取做到一案一修复， 更好地

将生态修复资金用到生态修复具体的工作中

去，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得到维护。”

张宁说。

（综合整理自央广网、 中新网等）

“三公旧第” 门楼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

溪县合市镇湖坊村下洋组， 门楼属于 1754

年的不可移动文物， 承载着一定的历史、

文化、 艺术、 社会、 经济价值， 对研究当

地明清古建筑群以及江西农耕文化具有一

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2020 年 4 月， 被告徐

某文、 方某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金溪县琉

璃乡波源村西岸组一门楼偷盗一块“甲第

里” 石匾， 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掉落摔

断。 后又到湖坊村下洋组一门楼偷盗一块

“三公旧第” 石匾， 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

摔断以及门楼整体性垮塌。 期间， 两被告

将摔断的石匾装车运到抚州市临川区云山

镇， 以 2200元出售给了他人。

当地住建局安排县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和

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协会制定了修复方案并提

供修复技术指导， 按照“参照原貌、 修旧如

旧” 的原则进行修复。 江西金溪县传统村落保

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徐国逊表示， 经过近 2 个

月的修复， “三公旧第” 门楼修复工程目前已

顺利通过验收。

徐国逊说： “我们要求要有老砖， 比如雕

花都是手工雕花， 请雕花师傅现场雕花； 比如

盖的瓦， 我们要求原原本本按照以前的购买一

些铜钱瓦。 虽然是很难， 有些材料很难找得

到， 但是通过施工方的努力， 按照我们要求去

找这些材料， 尽量用老材料、 传统工艺恢复到

以前的样子， 就是‘修旧如旧’ 的概念。”

B3 案件写真

古村落如何“修旧如旧、焕发新生”？
全国首例古村落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修复执行案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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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获悉， 全国首例古村落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修复执行案执结， 涉案的 “三公旧第” 门楼经过近 2 个

月的施工， 目前已修复完成。

《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 显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传统村落的数量急剧下降， 部分损毁较为严重。 我国传统古村落的保护面临

挑战巨大， 古村落如何 “修旧如旧、 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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